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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
  

穗劳人仲案〔2022〕15273 号 

申请人：邝伟芬，女，汉族，1981 年 11 月 16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花都区。 

    被申请人：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花都区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唐新明，该单位总经理。 

    委托代理人：严俏清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 

案由：确认劳动关系争议。 

申请人邝伟芬诉被申请人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劳动争议一案，申请人于 2022 年 9 月 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本

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邝伟芬、被申请人委托代理

人严俏清通过互联网异步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2 年 3 月

26 日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 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 

关于劳动关系问题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5〕12 号）第一条，劳动关系成

立的关键是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、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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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劳动报酬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署了劳动合同，从事

被申请人安排的工作，接受被申请人的管理，被申请人为申请人

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具有较为明确的用工管

理，故本委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。庭审中被

申请人对申请人主张的入职时间、最后工作日、离职时间均予以

认可，申请人的劳动合同、工资流水等证据与劳动关系的存续期

间能够相互印证，因此，本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2 年 3

月 26 日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 

裁决结果 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五十条、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

〔2005〕12 号）第一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  

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2 年 3月 26日至 2022 年 7月 31

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 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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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仲  裁  员：阳 瑞 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二年十月十八日 

 

 

书  记  员：李 惠 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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